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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Tower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0788）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業績公告

要點

  營業收入穩定增長，實現人民幣810.99億元，同比增長6.1%，其中：

‧ 塔類業務收入為人民幣733.71億元，同比增長2.8%

‧ 室內分佈式天線系統（「室分」）業務收入為人民幣35.28億元，同比增長
32.7%

‧ 跨行業站址應用與信息（「跨行業」）及能源經營業務收入為人民幣39.39
億元，同比增長89.4%

  經營效益穩步提升，EBITDA2達到人民幣595.27億元。

  盈利能力持續增強，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利潤為人民幣64.28億元，同比增長
23.1%。

  現金流保持良好，實現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575.48億元，自由現金
流3達到人民幣204.26億元。

註1： 本公告中財務數據均基於合併口徑數據編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
註2： EBITDA為營業利潤加折舊及攤銷計算得出。
註3： 自由現金流為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減去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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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書

尊敬的各位股東：

2020年，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統籌疫情防控和生產運營，深化「共享」
發展，緊抓5G網絡建設加速發展帶來的機遇，深入推進「一體兩翼」戰略，核心能
力持續強化，經營活力不斷增強，整體業績保持穩健。

財務表現

2020年，公司總體收入保持穩健增長，盈利能力不斷增強，全年實現營業收入人
民幣810.99億元，同比增長6.1%；EBITDA為人民幣595.27億元，EBITDA率4為
73.4%，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利潤為人民幣64.28億元，同比增長23.1%，淨利潤
率為7.9%。

現金流保持充沛、債務水平穩健。全年實現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為人民幣
575.48億元，資本開支為人民幣371.22億元，自由現金流達到人民幣204.26億
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總資產為人民幣3,373.80億元，帶息負債為人民
幣1,128.71億元，淨債務槓桿率5為36.7%。

秉持積極回報股東的原則，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為每股人民幣0.02235元（稅前），全年可分配利潤派息比率為68%。

業務表現

2020年，公司全力聚焦「一體兩翼」戰略落地，持續強化資源共享優勢，不斷鞏固
核心競爭能力，運營商業務保持穩健發展，跨行業業務和能源經營業務實現快速
規模增長。

高效支撐5G建設，運營商業務增長保持穩健

2020年，面對5G網絡部署的加速和建設規模的上量，公司堅持市場導向，圍繞客
戶需求和5G建設新特點，持續深化資源統籌共享，充分利用存量和社會資源，積
極強化技術和產品創新，推動建設和服務模式轉型，加速移動網絡覆蓋綜合解決
方案落地，經濟、集約、高效滿足客戶網絡覆蓋需求，「低成本高效率優服務」的
核心優勢得到進一步鞏固，運營商業務保持穩健增長。

註4： EBITDA率是EBITDA除以營業收入後乘以100%。
註5： 淨債務槓桿率根據淨債務（帶息負債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值）除以總權益和淨債務

之和乘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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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底，公司塔類站址數202.3萬個，較去年年底累計淨增2.9萬個，運營
商塔類租戶達到317.5萬戶，較去年年底增加11.2萬戶，運營商塔類站均租戶數達
1.57；室分業務上，樓宇類室分覆蓋面積累計40.6億平方米；高鐵隧道及地鐵總
覆蓋總里程累計12,702公里。

2020年，運營商業務實現收入768.99億元，同比增長3.8%，其中，塔類業務實現
收入人民幣733.71億元，同比增長2.8%；室分業務實現收入人民幣35.28億元，同
比增長32.7%。

積極鍛造核心能力，兩翼業務發展持續加速

公司堅持共享協同，充分利用資源和能力優勢，聚焦重點領域，強化產品創新，
深化平台運營，兩翼業務發展保持良好勢頭，成為拉動收入增長和價值提升的重
要驅動力。2020年，兩翼業務實現收入人民幣39.39億元，同比增長89.4%。

跨行業業務繼續保持快速發展。隨著社會信息化發展的加速，公司充分把握市場
機遇，圍繞「資源共享」和「數據信息」兩類服務，聚焦環保、林草、國土、水利等
國計民生重點行業重點客戶，提升綜合信息服務能力，繼續保持跨行業業務快速
發展。2020年，跨行業業務實現收入人民幣30.04億元，同比增長59.2%。

能源經營業務初步實現規模突破。立足於站址資源優勢和專業化的電力運營保障
能力，公司積極拓展能源的社會化應用和服務。2020年，公司緊密圍繞換電、備
電等核心業務，持續優化產品平台，擴大用戶規模，樹立品牌優勢，在培育鍛造
市場競爭力的同時，初步實現規模突破。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累計發展換電業
務付費用戶30.1萬。2020年，能源經營業務收入為人民幣9.3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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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

公司積極深化企業治理體系建設，致力於保持規範有效的治理機制，提升治理水
平；高度重視全面風險管理，持續完善內部控制和法律合規體系，強化風險防控
能力，為可持續發展形成了堅實基礎和有力保障。

公司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和義務，推進企業與社會的和諧發展，贏得各方認可。
2020年，在汛期搶險救災及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積極擔當、多措並舉，全
力完成抗疫救災應急建設任務，做好通信應急保障，為通信網絡暢通提供有力支
撐；大力推動邊遠地區基站建設維護，有效助力運營商普遍服務實施，尤其是在
疫情期間，積極幫助偏遠山區教職工、學生解決信號覆蓋差、無法網上授課聽課
等實際困難；積極做好精準扶貧，探索創新精準扶貧模式，以信息化建設助力脫
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推動節能減排和清潔能源利用，
助力社會能源結構優化和綠色低碳發展。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公司將緊抓發展機遇，以建設「成長型」和「價值創造型」兩型企業為目
標，堅持共享協同，推動經營業績和企業價值的穩步提升，著力打造「一體兩翼」
高質量發展新格局。

鞏固核心優勢，保持運營商業務穩定增長

圍繞5G網絡的規模建設，公司主動適應內外部環境變化，積極營造良好政策環
境，持續提升資源統籌共享能力，為行業和客戶創造價值，實現多方共贏；強化
共享發展導向，廣泛利用存量和社會資源，不斷深化行業內共享，拓展共享範
圍，將資源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優勢；圍繞客戶需求，強化市場導向，創新
建設服務模式，精準配置資源，不斷提升移動覆蓋綜合解決方案能力，集約經濟
高效支撐運營商移動網絡建設，致力打造世界一流的通信基礎設施綜合服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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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抓戰略機遇，加快兩翼業務規模發展

面對數字經濟和新能源產業的加速發展，公司將充分借助資源能力的共享協同效
應，在服務社會信息化、推動新能源應用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跨行業業務發展
上，順應社會治理數字化智能化轉型進程加速的總體趨勢，依託公司核心資源能
力，加大研發投入，加強生態合作，完善以視頻監控、數據採集、動環監控平台
為支撐的信息化應用產品體系，將中高點位監控打造為具有競爭優勢的核心業
務，服務國計民生和社會信息化發展，致力成為以「數字鐵塔」為依託的信息應
用服務商。能源業務發展上，堅持以共享協同為基礎，聚焦重點業務，積極開展
產業鏈上下游合作，加快產品迭代和創新，強化平台支撐保障能力，不斷提升客
戶使用體驗，進一步鍛造低成本、差異化的市場競爭優勢，推動業務規模持續做
大，致力成為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新能源應用服務商。

深化創新變革，持續增強公司發展動能

持續強化技術創新的引領作用，堅持戰略牽引，聚焦「一體兩翼」戰略佈局，不斷
優化創新體制機制，加強在共享室分、5G電源解決方案、塔型塔桅應用、鐵塔視
聯、邊緣計算、電池智能監控等方面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應用的研發，以創新
賦能業務發展。持續打造集約高效的運營管理機制，優化業務流程、加強IT系統
支撐，不斷提升公司運營管理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進一步打造面向
未來的平台運營能力，助力資產運營管理效率效益的提升。持續強化市場化的激
勵約束機制，堅持以提升效益和創造價值為導向，推動資源佈局不斷優化，促進
資源向關鍵崗位、高技能人才傾斜，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增強企業發展動力。

最後，我謹代表董事會對全體股東、廣大客戶和社會各界對公司的支持表示衷心
感謝，對全體員工的努力付出致以誠摯謝意！

佟吉祿
董事長

中國北京，2021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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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

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此綜合業績是節錄自本集團即將適時刊發的
2020年年報中所載的經審核的合併財務報表。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收入 4 81,099 76,428

營業開支
折舊及攤銷 (47,515) (45,415)
維護費用 (5,805) (5,993)
人工成本 (6,115) (5,863)
其他營運開支 5 (9,652) (7,876)

(69,087) (65,147)

營業利潤 12,012 11,281

其他收益－淨額 318 154
利息收入 36 63
融資成本 (3,959) (4,661)

稅前利潤 8,407 6,837

所得稅費用 6 (1,980) (1,616)

年度利潤 6,427 5,221

本年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6,428 5,222
 －非控制性權益 (1) (1)

年度其他綜合收益（除稅後） – –

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6,427 5,221

年度綜合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6,428 5,222
 －非控制性權益 (1) (1)

6,427 5,221

每股基本及攤薄收益（人民幣元）
基本╱攤薄 7 0.0368 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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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以人民幣列示）

於12月31日
附註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1,684 239,925
使用權資產 8 34,553 36,140
在建工程 20,185 12,263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57 1,199
其他非流動資產 6,297 7,545

294,176 297,072

流動資產
應收營業款及其他應收款 9 30,658 26,258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7,504 8,5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42 6,223

43,204 40,995

總資產 337,380 338,067

權益及負債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權益
股本 176,008 176,008
儲備 10,237 6,551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權益總額 186,245 182,559
非控制性權益 1 2

權益總額 186,246 18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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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31日
附註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27,121 8,480
租賃負債 8 16,745 17,862
遞延政府補助 602 800
僱員福利 31 –

44,499 27,142

流動負債
借款 61,999 87,019
租賃負債 8 7,006 6,992
應付賬款 11 31,460 29,313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5,752 4,641
應付所得稅 418 399

106,635 128,364

負債總額 151,134 155,506

權益及負債總額 337,380 338,067

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於2020年12月31日
（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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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除另有註明外，數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根據所適用的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本合併財務報表亦遵循香港《公司條
例》（第622章）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除若干金融資產及負債以公允價值計量外，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
本法編製。對於2015年從三家通信運營商及其母公司收購的鐵塔資產，本公
司按照經各方協商確認的交易對價作為該等鐵塔資產的歷史成本入賬。

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的編製須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而管理
層亦需在採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過程中做出判斷。涉及高度判斷或極為複雜
的範疇、或對歷史財務報表屬於重大的假設及估計的範疇披露於本集團2020
年年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4。

1.1 持續經營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流動負債超出流動資產人民幣63,431百萬元
（2019：人民幣87,369百萬元）。

基於目前的經濟狀況和本集團未來的營運計劃及預期資本支出水平，本
集團已全面考慮了以下可用的資金來源：

• 本集團經營活動持續產生的現金淨流入；

• 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由銀行承諾的還未動用的無限制可循環銀
行授信人民幣153,836百萬元；及

• 來自境內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其他可用資金來源。

基於本集團的營運和財務計劃，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擁有足夠資金
來源持續運營及於到期時償還債務，並相信本集團能夠於2020年12月31
日後的十二個月履行其義務。因此，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按持續經營基
礎編製。



10

2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2.1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和已修改的準則

本集團已於2020年1月1日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採納如下準則和準則
修訂，本集團沒有因採用這些準則而改變其會計政策或進行追溯性調整。

新準則、修訂和解釋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8號之修訂

重要性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之修訂 概念框架

本集團已於2020年1月1日開始選擇提前採納如下準則修訂：

新準則、修訂和解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COVID-19相關的租金優惠

本集團自 2 0 2 0年 1月 1日起提前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 6號關於
COVID-19相關的租金優惠的修訂。該修訂提供了一個可選的簡易實務處
理方法，允許承租人選擇不評估與COVID-19有關的租金優惠是否屬於
租賃修改。

本集團對所有符合條件的COVID-19相關的租金優惠採取簡易實務處理
方法。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沒有收到重大租金優惠。

上述修訂對以前期間確認的金額沒有任何重大影響，預計不會對當前或
未來期間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公司高級管理層作為決策團隊，是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主
要經營決策者」）。本集團確定經營分部基於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審閱用以分配
資源及評估表現的信息為基礎。主要經營決策者從收入流入角度進行業績評
估，並認定塔類業務、室分業務、跨行業業務及能源經營業務作為其經營分
部。塔類業務收入超過總收入的90%。由於經濟特徵的相似性，主要經營決
策者將所有經營分部視為一個可報告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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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幾乎所有長期資產均位於中國大陸，且本集團於年度內的幾乎所有收
入及營業利潤源自中國大陸。

(a) 年收入貢獻佔總收入金額10%以上的主要客戶情況列示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中國移動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40,826 39,915
中國聯通公司 17,542 16,703
中國電信 19,002 17,767

77,370 74,385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三家通信運營商產生的收入佔總收入的
95.40%（2019：97.33%）。

4 營業收入

下表按照業務類型對營業收入進行分類匯總：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塔類業務（附註(i)）
 －宏站業務 72,586 70,748
 －微站業務 785 658

73,371 71,406

室分業務 3,528 2,658
跨行業業務 3,004 1,887
能源經營業務 935 193
其他 261 284

81,099 7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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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營業收入分類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收入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租賃收入 62,483 60,458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認的客戶合同收入 18,616 15,970

 其中：在某一時段內確認收入 18,415 15,899
    在某一時點確認收入 201 71

81,099 76,428

(ii) 下表按照服務性質對塔類業務收入進行分類匯總：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來自站址空間的收入 62,417 60,380
來自服務的收入* 10,954 11,026

73,371 71,406

* 來自服務的收入主要包括由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認的維護服務收入和
電力服務收入。

(iii) 與客戶合同有關的負債－合同負債

於2020年
12月31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合同負債－跨行業業務 741 707
合同負債－能源經營業務 93 13

834 720

由於本集團預計該合同負債在正常運營週期內可實現，故將其列為流動負債。

所有此類合同的期限為一年或更短，或根據發生的時間計費。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允許不披露分攤至此類尚未完成履約義務合同的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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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營運開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站址運營及支撐費（附註） 4,902 4,255
技術支撐服務費（附註） 1,215 468
報廢╱處置固定資產損失 1,100 919
物業及水電費用 542 396
信用損失準備 389 395
市場推廣費用 339 193
稅金及附加 206 187
審計師報酬 9 9
其他 950 1,054

9,652 7,876

附註：

站址運營及支撐費主要包括公司支付給第三方供應商的站址規劃開支，IT服務費，監控流
量開支，通過柴油發電產生的站址供電開支，日常站址運營中產生的車輛及運輸開支，以
及短期站址租賃開支。

技術支撐服務費主要為在跨行業業務和能源經營業務中構建平台所支付給第三方服務供應
商的費用，本集團是該服務的主要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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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本公司及各省級分公司匯總計算並統一申報中國企業所得稅稅款。中國企業
所得稅撥備是根據中國有關所得稅法規，按預計應課稅利潤基於適用稅率計
算。

綜合收益表所示的稅項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年稅項
對本年預計應稅利潤計提的所得稅 2,239 1,724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 (259) (108)

所得稅費用 1,980 1,616

本集團所得稅費用和除稅前利潤按本集團適用的中國法定稅率計算的差異調
節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除稅前利潤 8,407 6,837
預計按中國法定稅率25%繳納的稅項 2,102 1,709
分公司優惠稅率的稅務影響（附註） (133) (111)
不可抵扣支出的稅務影響 11 18

所得稅費用 1,980 1,616

附註：

本公司的法定所得稅稅率為25%。根據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及海關總署頒佈的《關
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1]58號）及相關中國企業
所得稅規定，對設立在中國大陸西部省區的符合資質要求的企業或分部可以享受15%的優
惠所得稅稅率。本集團若干位於西部的省分公司於2017年獲批准享受該15%的優惠所得稅
稅率，有效期至2020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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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基本及攤薄收益

(a) 基本

每股基本收益乃按照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利潤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計算，不包括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所購買的股份：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附註）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利潤
 （人民幣百萬元） 6,428 5,222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百萬） 174,861 175,643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368 0.0297

附註：

於2019年4月18日，本公司股東批准了一項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截至2020年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授權受託人從二級市場購得143百萬股股票（2019：1,053百萬
股）。

(b) 攤薄

每股攤薄收益乃按照假設所有具有稀釋性的潛在普通股皆轉換後的加權
平均普通股數來計算。

本集團僅有一種潛在普通股，即由於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授予員工的限
制性股份。截至2020年12月31日，攤薄性股份未計入每股攤薄收益的計
算範圍，由於基於績效表現的解鎖條件未達成，所以每股攤薄收益與每
股基本收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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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租賃

(a) 以下列示合併資產負債表中與租賃有關的金額（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站址及房屋 土地使用權 合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使用權資產：

於2019年1月1日 55,326 957 56,283

增加 11,497 156 11,653
租賃合同的終止和修改 (3,292) – (3,292)

於2019年12月31日 63,531 1,113 64,644

累計折舊：

於2019年1月1日 (20,090) (81) (20,171)

本年度計提 (11,355) (38) (11,393)
租賃合同的終止和修改 3,060 – 3,060

於2019年12月31日 (28,385) (119) (28,504)

賬面淨值
於2019年12月31日 35,146 994 36,14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使用權資產：

於2020年1月1日 63,531 1,113 64,644

增加 9,986 198 10,184
租賃合同的終止 (1,986) – (1,986)

於2020年12月31日 71,531 1,311 72,842

累計折舊：

於2020年1月1日 (28,385) (119) (28,504)

本年度計提 (11,292) (42) (11,334)
租賃合同終止的核銷 1,549 – 1,549

於2020年12月31日 (38,128) (161) (38,289)

賬面淨值
於2020年12月31日 33,403 1,150 3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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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
12月31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租賃負債
－流動 7,006 6,992
－非流動 16,745 17,862

23,751 24,854

(b) 以下列示合併綜合收益表中與租賃有關的金額（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使用權資產的折舊費用 11,334 11,393
利息費用 1,322 1,329
短期租賃和低價值租賃費用 1,152 795

(c)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支付租賃負債的本金及利息的現金總額為
人民幣9,031百萬元（2019：人民幣11,219百萬元）。

(d) 本集團的租賃業務：

本集團主要租賃房屋及通信鐵塔站址物業等（作為承租人）。房屋及站
址物業租賃合同的期限通常為3至10年，並且一般沒有延長或終止的條
款。每份合同的租賃條款均單獨或按組合分別商定，其中包含一系列不
同的條款和條件。租賃協議不包括附加條款，但租賃資產不得用作借款
擔保。本集團持有的絕大部份租賃合同均為固定租金。

土地使用權的剩餘使用年期一般為10年至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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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營業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2020年
12月31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收營業款（附註(a)） 25,409 21,289
損失準備 (774) (395)

應收營業款－淨額 24,635 20,894

押金保證金（附註(b)(i)） 998 758
代繳款項（附註(b)(ii)） 5,023 4,605
其他 2 1

其他應收款 6,023 5,364

應收營業款及其他應收款 30,658 26,258

於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應收營業款及其他應收款主要以人民幣計值，
其賬面價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核銷應收營業款約人民幣10百萬元
（2019：無）。

(a) 應收營業款

基於賬單日期的應收營業款賬齡於每個資產負債表日的情況分析如下：

於2020年
12月31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3個月內 19,268 16,168
3至6個月 3,749 3,449
6個月至1年 1,770 1,394
1年至2年 386 278
2年以上 236 –

25,409 2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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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客戶分析的應收營業款：

於2020年
12月31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中國移動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11,630 10,818
中國聯通公司 6,292 3,696
中國電信 5,108 5,099
其他 2,379 1,676

25,409 21,289

應收營業款主要為應收三家通信運營商的款項。其他第三方客戶包括地
方政府及事業單位、國資企業及其他客戶群體。應收營業款通常自賬單
日期起一至三個月內由客戶支付，逾期未支付或超過信用限額的客戶需
先清償所有未結清餘額，方可繼續被提供服務。

本集團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載的簡化方式，使用所有應收營業
款的存續期損失準備計量預期信用損失。本集團基於現狀以及對未來經
濟狀況的合理預測來評估相關客戶的預期信用損失。於初始確認後，當
相應的應收營業款的預期信用損失出現顯著增加時，於損益中立即確認
額外信用損失準備。

於2020年12月31日，包含在應收營業款內的銀行承兌匯票為人民幣555
百萬元（2019：人民幣386百萬元）。

(b) 其他應收款

(i) 押金保證金主要包括用於站址租賃、辦公室租賃或設備採購的押金
或保證金。它們的賬齡主要在1年以內，信用風險較低，預期信用損
失不重大。

(ii) 代繳款項主要是為本集團作為代理人為客戶提供電力接入服務時，
代三家通信運營商向第三方供應商支付的站址電費，該等客戶會在
1-3個月內向本集團進行支付。為三家通信運營商代繳款項的預期信
用損失模型與來自三家通信運營商的應收賬款預期信用損失模型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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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a) 已宣派的股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普通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已宣派末期股息：
 每普通股人民幣0.01455元
 （2018：人民幣0.00225元） 2,561 396

(b) 報告期結束時未確認為負債的擬分派股息

於2021年3月8日，本公司董事會提議分派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股息每普通股人民幣0.02235元，合計約為人民幣3,934百萬元。由於
末期股息乃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宣派，故此並未確認於2020年12月31日的
負債項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 2019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期末未確認之分派股息：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建議的末期股息：
 每普通股人民幣0.02235元
 （2019：人民幣0.01455元） 3,934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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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主要包括工程支出，維護及維修費用及其他經營性支出的應付款
項。應付賬款均無抵押，不計息且須根據合約條款支付。應付賬款主要以人
民幣計價。由於其到期較短，其賬面價值與其公允價值近似。

基於發票日期的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12月31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不超過6個月 22,747 20,250
6個月至1年 6,250 4,548
1年以上 2,463 4,515

31,460 2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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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覽
（如未特別註明，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一、 概述

2020年，公司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積極推進「一體兩翼」發展戰略，
深化行業共享和社會共享，提升客戶服務及運營管理能力，促進高質量有效
益發展，經營業績保持穩健發展的良好態勢。

2020年，公司營業收入實現810.99億元，比上年增長6.1%；營業利潤實現
120.12億元，比上年增長6.5%；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利潤為64.28億元，比上
年增長23.1%；EBITDA為595.27億元，比上年增長5.0%；資本開支為371.22
億元；自由現金流實現204.26億元。

二、 營業收入

2020年，公司積極服務於數字中國戰略，面向5G新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推
進運營商業務共享發展；充分發揮鐵塔資源和專業化運營能力優勢，不斷拓
展跨行業和能源經營業務空間，總體收入保持穩健增長。全年營業收入達到
810.99億元，比上年增長6.1%，包含室分業務和兩翼業務在內的非塔類業務
收入佔營業收入比重由上年的6.6%提升至9.5%。

下表列示了公司2020年和2019年營業收入構成的變化情況：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百萬元） 累計完成
佔營業

收入比重 累計完成
佔營業

收入比重

營業收入 81,099 100.0% 76,428 100.0%
其中：塔類業務 73,371 90.5% 71,406 93.4%

室分業務 3,528 4.3% 2,658 3.5%
跨行業及能源經營業務 3,939 4.9% 2,080 2.7%
其他業務 261 0.3% 284 0.4%

塔類業務收入

2020年，公司統籌存量站址和社會資源，深化共享發展，創新建設服務模
式，提升專業化建設運營能力，低成本高效率滿足5G網絡建設需求，全年塔
類業務收入實現733.71億元，比上年增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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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分業務收入

2020年，公司聚焦重點場景，發揮統籌進場優勢，創新產品和解決方案，更
經濟地適配運營商網絡覆蓋，室分業務規模持續擴大，全年收入實現35.28億
元，比上年增長32.7%；室分業務收入佔營業收入比重為4.3%，比上年提升
0.8個百分點。

跨行業及能源經營業務收入

2020年，公司堅持創新驅動，充分利用資源和能力優勢，著力推動「通信塔」
向「數字塔」的轉變，積極拓展基於平台運營的跨行業數據信息服務；統籌佈
局換電、備電業務，持續優化產品平台，推進能源業務規模發展。全年跨行
業及能源經營業務收入實現39.39億元，比上年增長89.4%。其中，跨行業業
務收入為30.04億元；能源經營業務收入為9.35億元。跨行業及能源經營業務
收入佔營業收入比重為4.9%，比上年提升2.2個百分點。

其他業務收入

2020年，公司提供傳輸代建等其他服務實現營業收入2.61億元。

三、 營業開支

公司堅持推進集約化、數字化的運營管理模式，不斷完善集中統一的IT支撐
系統和單站精益管理體系，深入開展成本對標和提質增效專項行動，成本管
理精益化水平和資源使用效能持續提升。2020年，營業開支累計發生690.87
億元，比上年增長6.0%；營業開支佔營業收入比重為85.2%，與上年基本持
平。

下表列示了公司2020年和2019年營業開支構成的變化情況：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百萬元） 累計完成
佔營業

收入比重 累計完成
佔營業

收入比重

營業開支 69,087 85.2% 65,147 85.2%

其中：折舊及攤銷 47,515 58.6% 45,415 59.4%
維護費用 5,805 7.2% 5,993 7.8%
人工成本 6,115 7.5% 5,863 7.7%
其他營業開支 9,652 11.9% 7,87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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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及攤銷

2020年，折舊及攤銷累計發生475.15億元，比上年增長4.6%。受益於建設模
式轉型及存量、社會資源統籌共享的深化，折舊及攤銷佔營業收入比重由上
年的59.4%下降至58.6%。

維護費用

2020年，借助於集中統一的運營管理平台，公司積極推進維護作業數字化管
理，低成本優服務能力進一步增強。維護費用累計發生58.05億元，比上年下
降3.1%。

人工成本

2020年，公司進一步強化效益導向的薪酬分配機制，積極推進鐵塔能源有限
公司和鐵塔智聯技術有限公司薪酬市場化激勵，在吸引補充高技術人才的同
時，促進薪酬資源向關鍵崗位傾斜。人工成本累計發生61.15億元，比上年
增長4.3%，其中限制性股票攤銷成本較上年下降2.09億元，主要是本年沖回
2019年已經計提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攤銷成本1.31億元。人工成本佔營業收
入比重由上年的7.7%下降至7.5%。

其他營業開支

2020年，其他營業開支累計發生96.52億元，比上年增長17.76億元。其中，
跨行業及能源經營業務拓展成本隨業務快速發展比上年增長8.93億元，與站
址運營相關的IT服務費、站址規劃費以及按租賃準則計入的短期性站址租賃
費等站址運營支撐費用比上年增長6.47億元。

四、 融資成本

公司對外堅持多渠道低成本籌資，對內加強資金收支集約管理，資金使用
效率持續提升，資金成本保持較低水平。截至2020年底，公司帶息負債
1,128.71億元，比上年末減少74.82億元。受益於帶息負債平均餘額減少及綜
合融資成本率下降，2020年公司淨財務費用累計發生39.23億元，比上年下降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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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盈利水平

營業利潤及EBITDA

2020年，公司稅前利潤實現84.07億元，比上年增長23.0%；EBITDA為595.27
億元，比上年增長5.0%，EBITDA率為73.4%。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利潤

2020年，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利潤為64.28億元，比上年增長23.1%。每股基
本盈利為0.0368元。

六、 資本開支及現金流量

資本開支

2020年，公司適應5G網絡規模部署需要，持續鞏固資源統籌共享優勢，推進
產品靈活適配和工程造價管控，為客戶提供綜合覆蓋解決方案，低成本高效
率滿足客戶需要，本年累計承建5G基站項目50.1萬個；同時，積極拓展兩翼
業務市場，強化支撐平台建設，全年資本開支累計發生371.22億元，其中站
址新建及共享改造資本開支佔比由上年69.5%上升至69.8%，跨行業及能源設
施資本開支佔比由上年3.2%上升至9.1%。

下表列示了公司2020年主要資本開支項目情況。

2020年
（人民幣百萬元） 累計支出 佔比

資本開支 37,122 100.0%
其中：站址新建及共享改造 25,924 69.8%

站址更新改造 3,732 10.1%
跨行業及能源設施 3,373 9.1%
IT支撐及購置綜合生產用房等 4,093 11.0%

經營活動現金流及自由現金流

2020年，公司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為575.48億元，扣除本年資本開支後自
由現金流為204.26億元。

七、資產負債情況

截至2020年底，公司資產總額為3,373.80億元，負債總額為1,511.34億元，其
中淨債務為1,078.29億元；資產負債率為44.8%，淨債務槓桿率為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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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續期及物資採購框架協議

本公司部份持續關連交易協議於2020年12月31日屆滿，本公司於2020年10月19
日訂立新協議就以下持續關連交易進行續期，服務期限為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
12月31日止：

1. 本公司分別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移動集團公司」）、中國聯合
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合
稱「通信運營商集團公司」）簽訂物業租賃框架協議(2021-2023)（「物業租賃框
架協議(2021-2023)」），其條款及條件與本公司與每一通信運營商集團公司訂
立的日期為2018年7月15日的物業租賃框架協議基本一致。據此，本集團可
分別從通信運營商集團公司及其各自的聯繫人租用若干物業。

2. 本公司分別與各通信運營商集團公司訂立服務供應框架協議(2021-2023)（「服
務供應框架協議(2021-2023)」），其條款及條件與本公司與每一通信運營商集
團公司訂立的日期為2018年7月15日的服務供應框架協議基本一致。據此，
通信運營商集團公司及其各自的聯繫人向本集團提供施工、設計、監理、代
維、中介、供應鏈及╱或培訓服務。其中，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的服務供應
框架協議(2021-2023)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由於建議年度上限金額，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07條的最高適用百
分比率按年計算超過5%，故須遵守上市規則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
立股東批准之規定。本公司已於2020年12月4日召開2020年度第二次特別股
東大會批准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的服務供應框架協議(2021-2023)及截至2021
年、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

3. 本公司與中國移動集團公司訂立站址資源服務框架協議(2021-2023)（「站址資
源服務框架協議(2021-2023)」），其條款及條件與本公司與中國移動集團公司
訂立的日期為2019年12月19日的站址資源服務框架協議基本一致。據此，本
集團將向中國移動集團公司及其聯繫人提供站址資源服務及相關綜合服務。
本公司已在總部和省級分公司的行業拓展部內建立了決策小組，該等決策小
組將審查公司的擬議項目，包括站址資源服務框架協議(2021-2023)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為了確保服務費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決策小組應審查（包括但不
限於）經濟效益評價模型，該模型包括多個指標，例如收入、成本、投資金
額、佔用資金和付現性支出。當根據該等因素進行的計算表明，提供站址資
源服務的毛利率無法達到其內部管理辦法不時規定的特定水平，該等服務將
不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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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於2020年10月19日，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訂立物資採購框架協議，
服務期限為2020年10月19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據此，本集團將不時向「電商
平台」所列示的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及其聯繫人購買產品，包括設備硬件、安裝材
料、配套線纜、備件、相關軟件使用權及技術文件等物資，並接受其提供的相關
配套服務。

上述持續關連交易及協議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0月19日及2020年12
月4日之公告及日期為2020年11月10日之通函。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已經與本公司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和準則，並已就
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進行討論（包括審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
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除以下方面，
本公司均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列的守則
條文。

2020年1月10日，蘇力先生（「蘇先生」）因有意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於個人事務，
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薪酬及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戰略委員
會、提名委員會及關連交易委員會委員職務。

2020年3月6日，邵廣祿先生因工作調動，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董事會戰略委
員會以及薪酬及考核委員會委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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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6日，董事會宣佈建議任命買彥州先生（「買先生」）為本公司的非執行
董事，鄧實際先生（「鄧先生」）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惟需待本公司股東批
准。2020年5月21日，本公司2019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上述董事任命。同日，
買先生獲委任為董事會薪酬及考核委員會及戰略委員會委員；鄧先生獲委任為董
事會薪酬及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提名委員會、戰略委員會及關連交易委員會委
員。

自2020年1月10日蘇先生辭任起至2020年5月21日鄧先生獲委任止期間，本公司
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3.10A條關於董事會中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至少
為三名且不低於董事會成員人數三分之一的要求。此外，董事會薪酬及考核委員
會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25條關於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佔大多數的要求，且受限於委員會組成和人數，董事會薪酬及考核委員會亦未能
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第B.1.1條及B.1.2條關於薪酬委員會執行職能的要求；董事會
提名委員會組成未能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第A.5.1條關於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大多數的
要求。自買先生及鄧先生的委任於2020年5月21日生效後，本公司已經重新符合
上述規定。

此外，自2020年1月10日蘇先生辭任後，董事會雖已盡快並已於2020年3月6日
就董事任命提出建議，惟因該等任命於2020年5月21日本公司股東批准後方能生
效，故此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11條及3.27條三個月內委任足夠董事及委員會委
員人數的時間要求。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主要以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為藍本自行編製的《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監事及有關
僱員證券交易守則》（「公司守則」），公司守則的規定並不比《標準守則》所訂的標
準寬鬆。

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及監事確認於截至2020年12
月31日止年度一直遵守公司守則及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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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本公司於2019年4月18日的2018年度股東週年大會（「2018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上
採納了《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3月4日的公告及通函，本公司日
期為2019年4月18日的2018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公告及第一次授予公
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2月19日的第二批授予公告。

根據第一次授予方案之第一批授予及第二批授予授出的限制性股票即將於2021年
進入第一個解鎖期，由於本集團2020年營業收入指標未能達到限制性股票解鎖
條件的指標，該等解鎖條件未能滿足，因此，相關限制性股票不能根據限制性股
票激勵計劃的條款和條件解鎖，該等限制性股票將根據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條
款，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由委託代理機構或其他第三方向激勵對象按照授予價
格購回。未能解鎖該等限制性股票的財務影響將於本公司2020年年度報告中進一
步披露。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屬於本公司一項酌情計劃，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7章項下股
份期權計劃。

或有負債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無或有負債。

重大法律程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未牽涉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且據本公司所
知，亦無任何針對本公司的重大訴訟或索賠懸而未決、擬將進行或已進行。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2021年5月12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2020年度股東週年大會」）。2020
年度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稍後適時登載於本公司網頁(www.china-tower.com)及
香港聯交所網頁(www.hkexnews.hk)，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股東」）。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2235元（稅
前），有關股息的方案將於2020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呈交股東予以審議。建議末期
股息（如獲通過）將以人民幣計值及宣派，且經2020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預期
於2021年6月30日或前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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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內資股股東及港股通股東的股息將以人民幣支付，而本公司港股通股東以
外的H股股東的股息則將以港元支付。相關折算匯率按2020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批
准宣派股息之日前一週的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中間價計算。
港股通股東股權登記日時間安排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

根據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
得稅法實施條例》的規定，本公司將向於2021年5月24日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
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
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派發2020年建議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
10%的企業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國稅函[2011]348號規定及相關法律法規，如H股個人股東為香
港或澳門居民以及其他與中國簽訂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
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如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10%
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
所得稅。如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
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按相關稅收協議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如H股
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與中國並沒有簽
訂任何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以及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本公司將按20%稅率代扣
代繳個人所得稅。

本公司將根據2021年5月24日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上所記錄的登記地址，確定H股
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如H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與其登記地址不符或希望申請
退還多扣繳的稅款，H股個人股東須於2021年5月18日或該日之前通知本公司並提
供相關證明文件，證明文件經相關稅務機關審核後，本公司會遵守稅務機關的指
引執行與代扣代繳相關的規定和安排。如H股個人股東在上述期限前未能向公司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可按稅收協議通知的有關規定自行或委託代理人辦理有關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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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港股通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為港股通投資者名義持有
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股息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
者。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4]81號）》和《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
（財稅[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在香港聯交
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本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
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港股通投資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
得的股息，比照個人投資者徵稅。本公司對港股通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代繳股
息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時間安排
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

對於H股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及因H股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未能及時
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引致任何申索或對於代扣代繳機制或安排的任何爭議，本公
司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責任。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H股股東出席2020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及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
利，及H股股東收取2020年度末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的H股股東名冊將於以下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有關詳情載列如下：

(1) 為確定H股股東出席2020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及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的
權利

交回股份過戶文件以作登記的最後時限 2021年5月5日下午4時30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包括首尾兩天）

2021年5月6日至2021年5月12日

記錄日期 2021年5月12日

(2) 為確定H股股東收取2020年度末期股息的權利

交回股份過戶文件以作登記的最後時限 2021年5月18日下午4時30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包括首尾兩天）

2021年5月19日至2021年5月24日

記錄日期 2021年5月24日



32

本公司將於上述有關期間內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出席
2020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及可獲派2020年度末期股息，務請將
所有H股過戶文件連同有關的股票於上述最後時限前送抵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
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室。

刊登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本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頁(www.china-tower.com)及香港聯交所網頁(www.hkexnews.hk)。

2020年年度報告將適時登載於本公司網頁(www.china-tower.com)及香港聯交所網
頁(www.hkexnews.hk)，並寄發予股東。

前瞻性陳述

本公告所載本公司之表現及營運業績僅屬歷史數據性質，過往表現並不保證本公
司日後之業績。本公告中任何前瞻性陳述及意見都基於現有計劃、估計與預測作
出，當中因此涉及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實際業績可能與該等前瞻性陳述及意見中
論及之預期表現有重大差異。本公司、本公司董事及僱員概不承擔(a)更正或更新
本公告所載前瞻性陳述或意見之任何義務；及(b)倘因任何前瞻性陳述或意見不能
實現或變成不正確而引致之任何責任。

承董事會命
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佟吉祿

中國北京，2021年3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 佟吉祿（董事長）及顧曉敏（總經理）
非執行董事 ： 高同慶、買彥州及張志勇
獨立非執行董事 ： 樊澄、謝湧海及鄧實際


